Nature , Theology of 自然界神學 自然界或自然（nature）一詞，譯自希臘文的physis，是個含義極廣的詞語。假如我們以此來指一種自有自存的實體，那便與聖經的教導相違背，因為聖經說，萬有皆是從神的道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而來，除了神之外，沒有任何存在，是自有自存的（參約一3）。但我們若以此來指「某種先存的」，亦即是先於某些介入之行動者，它是普遍用在基督教神學內，可有兩個主要的意思︰1.先於人類文化活動者，即指自然世界；2.先於神的救贖恩典，即人的性情。
先於人類文化的自然界
在某些古典希臘思想中，physis與nomos（律法或傳統）是對立的︰就此意義而言，physis是指人類共有的性情，是一種人性中的常數；nomos則是指道德、社會及政治的風俗，不同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含義。另一種希臘思想則認為，自然界是由律法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*定規的；聖經的教導與後者相近，惟一不同者，是它認為自然界的律法或律則源自神，這正是保羅的名言所指︰「沒有律法（nomos）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（physis，RSV則作nature）行律法上的事，他們雖然沒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」（羅二14）。保羅認為人的本性原含有神的律法，他若順其本性而行，就如自然界按著自然律運作一樣，會達到神的要求；相反則是逆著性子，只會收取敗壞。這原則在舊約也可推論出來（參詩十九）。
神宣告祂所造的世界「甚好」（創一31），即表明自然界是人可以得著滿足的地方；人的聖召（Vo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17,Name=Vocation}）*乃是尊重自然界，並且作自然界之秩序的好管家（Steward{\LinkToBook:TopicID=1113,Name=Stewardship}）*，而不是逃避自然界，企圖在它之外尋找「更高的」自由。否定物質界的善，與聖經的教導是相反的，它源自第二世紀的異端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*，以及摩尼教（Manicha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62,Name=Manichaeism}*，三～五世紀）；這種思想在西方不斷出現，認為自然界又聾又啞，是僵硬的，卻又是邪惡的，人必須用各種辦法來逃避它，或剝削它，使用它。到了近代，惟心論者（Ideal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599,Name=Idealism}）*愛把物質與心靈置於對立位置，並且拒絕中世紀把自然界聖化的傾向；它引致的結果，就是否認自然界的秩序是可知的，或是有價值的。
與此同期發生的，是人在自然界的責任起了變化，人不再看自己是大地的管家；他為了私慾與貪婪，成了大地資源的剝削者，一切只為了科技的目的，自然界就飽受蹂躪了。再者，人的價值觀也起了變化，他認為自然界是一死物〔比較德日進（Teilhard de Chardin{\LinkToBook:TopicID=1145,Name=Teilhard de Chardin, Pierre}）*之「人化宇宙」的思想（doctrine of universal 'hominization'）〕，它若有任何目的，都是人賦予它的；人這樣把道德基礎完全轉變過來，也是經過一番理構化的思索，其中犖犖大者，就如強調人的自由是至高無上的，以及堅持人不能從「事實」歸納出任何「價值」，這是今天一切生態問題產生的根源。我們若要尋找出路，就一定要嚴肅地面對聖經對人及自然界的教導；它說，人是大地的管家，不是主人，自然界有它自己的價值和秩序，不容人任意擺佈和剝削。自然界有內在和自有的尊嚴，人不應本於自己的科技文化，只看宇宙是一個天然資源的倉庫，任意剝奪。
把律則併入自然界來思考，暗示自然律（參律例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 律法、律例或法則}*）在基督徒的倫理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*也有一席位，不管這個思想會引來多大的困難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對自然律的了解縱使紛紜，但其中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︰1.道德與法律的教訓是「客觀」的（意思是，它們並不隨人的意欲或感情轉移）；2.它們是建基於自然界；3.人人都可以透過理性認識它們，不管我們對理性的了解是什麼。這樣看來，人對道德的了解儘管極度多元化，其根基卻是頗為相近的；作為一個人，就會共有某些基本的概念，無論人怎樣本於自私、情感及敗壞的原因來加以否認，也是如此。因此自然律與某些思想相反，就是以為道德思想不過是個人愛惡的表達（主觀主義與感情主義），是後果的預測（功利主義），對某種特殊處境的不設防反應（環境決定論；參情境倫理，Situation 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85,Name=Situation Ethics}*），或人對共有傳統的反思（共產主義）。
教會傳統對自然律的解釋（像阿奎那，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 多馬．阿奎那}*, Summa Theologica, II︰1︰90～105），認為只有一部分道德知識可以單靠人的推理而獲得，那就是最基本的原則︰包括無矛盾原則，趨善避惡的原則，以及對謀殺、撒謊、偷竊，和對父母的責任等行為的認識；更大一部分的道德知識均來自神的律法〔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*的啟示〕，以及傳統的人的律法。就是在這裡，自然律亦有它的功能，當我們從啟示或文化（Cul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333,Name=Culture}）*接受了某種道德指示，自然律就能向我們解釋，使我們認得出道德真理是基本原則的引伸。故此，自然律的作用，不在於向我們解釋一切道德睿智是怎樣來的，它甚至不是要解釋那些廣為人接納的道德原則怎樣來（只要我們承認文化的影響力）；我們可以透過自然律來向人解釋，至終說來，一切知識皆是本乎恩典。
先於神工作的人性
人性一詞，在復原教原則（Protestant Principles{\LinkToBook:TopicID=966,Name=Protestant Principles}）*多數是指神的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*行動介入之前，人是不配得神之同在的情況；這是保羅說，我們「本是可怒之子」的意思（弗二3）。就此意義而言，人性是指人墮落的情況；本來神造的人性是好的，現在卻因墮落而敗壞了。我們若不把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*放在創造的意義下來思想，就很容易使神學出現極化的現象。從一方面而言，天主教為了避免把救贖的神和創造的神分割，便把人性分為「自然」部分（即不受墮落影響的），以及「超自然」部分（是接受恩典的部分）；他們的危機是伯拉糾主義（Pelag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14,Name=Pelagianism}）*，對人性可以為善的能力過分高估。從另一方面而言，更正教神學則強調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*已把人性每一部分都敗壞了，從而指出人必須絕對倚靠神；這原是對的，但更正教神學的危機，卻是摩尼教主義，即否定創造界是屬神的，也是好的。
不過，就算不理墮落後的影響，在恩典前的人性限制也需要注意。基督教神學為了對抗自然主義，因而強調人不是自給自足的，他需要神自我啟示的恩典，來達成他存在的目的；一切啟示與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*的辯論，均需放在這樣的含義內進行才有意義。神透過救贖的工作，已把自己送給人，其方法是人以前從未認識的，這種神的知識，是「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，但如今向祂的聖徒顯明了」（西一26）。在基督內，有完滿的恩典，以及榮耀的應許。這些超然的恩典，是要成就人性，而不是取消或毀滅人性。對整個受造的自然界也是如此，因為神的旨意乃是，「在日期滿足的時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，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」（弗一10）。
另參︰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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